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评奖评优评委打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更好地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苏州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条例（2018年修订）》（苏大研[2018]29号）和《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苏大研[2019]117号）精神，为配合做好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以下简称本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研究生是指本学院内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
第3条　 本细则适用之研究生为在籍研究生，学业水平、道德水平、科研能力均达到学校、医学院及学院基本要求。

第二章　原则、基本条件
第四条　评委打分基本原则，主要考量学生的综合科研素养，其科研成果的重要性和创新性，被引用情况，刊物的影响力,相关成果在学术会议中展示与获奖情况，相关专利申请情况，所获奖项的重要性等。也可以通过现场答辩，重点考察申请人在科研成果中的实际贡献，检查相关实验记录和原始数据等支撑材料。
第五条 评委打分工作应坚持公正、公平、公开、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法规，杜绝弄虚作假。
第六条　需要采用评委打分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一)无相关规定或可量化指标或具体考核办法的，例如推免研究生、博士新生入学后的学业奖学金评定；
(二)评奖评优时出现至少两名同等分值，且因奖学金名额限制按排名处于不同等第的；
(三)涉及学校、医学院或学院相关规定需进行评委打分的。
第七条 打分办法
(1) 根据评奖需要设立不同起评分和满分；
(2) 计分方法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
(3) 打分原则上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分值应能明显分出高低。

第三章　评审组织与程序
第八条　学院成立“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学院主要领导、研究生导师代表、研究生管理人员代表和研究生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委打分工作的组织和安排。
第九条 评委打分委员会的组成
(一)由“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建“评委打分委员会”，原则上由各专业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且各专业至少有一人；并指定评委打分委员会主席一名。
(二)设评委打分秘书，原则上不得少于2人，由学生干部或讲师以上教师担任。评委打分秘书负责打分时的相关记录、分数核算等事务。
第十条 评委打分的一般程序
(一)研究生管理人员提前公布评委打分委员会名单；
(二)评委打分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
(三)研究生管理人员介绍参评人基本情况及学院资格审查结果；
(四)参评人进行总计10分钟以内的现场答辩。原则上硕士参评环节在8分钟以内，博士参评环节在10分钟以内。参评环节一般包括参评人自我陈述（不超过5分钟）和专家提问（不低于5分钟）两个部分；
(五)参评人及列席会议者退场；
(六)将评委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成绩为参评人最终成绩；
(七)如评委打分出现同分情况，则以科研成果得分判定排序先后。
(八) 由研究生管理人员保存相关打分材料和会议记录。
第十一条 评委打分委员会确定最终成绩后，提交本学院研究生奖学金委员会审定。
第十二条　对评委打分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评委打分委员会提出申诉，评委打分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学院内其他可能涉及到研究生层面之评委打分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相关研究生奖学金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2022年2月1日起施行。
